
2018 年 4 月 11 日 (星期三 )  
立法会会议席上  

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致辞全文  
 

恢复二读辩论  
《 2017 年成文法 (杂项规定 )条例草案》  

 
主席：  
 
 首先，我要代表律政司感谢《 2017 年成文法 (杂
项规定 )条例草案》（ “《条例草案》 ”）法案委员会

主席郭荣铿议员及其他委员的努力，令审议工作顺

利完成。我亦要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意見。  
 
2 .  正如时任律政司司长在去年 6 月向立法会提

交《条例草案》时指出，《条例草案》旨在就不同

范畴的法例提出一些大致上属于技术性和无争议的

轻微修订，以更新或进一步完善相关法例。  
 
3 .  《 条 例 草 案 》 中 所 载 的 修 订 建 议 可 大 概 分 为

四类。第一类修订是由律政司提出的，分别载于《条

例草案》第 2部，第 6部和第 7部。第二类是由司法机

构政务长提出，载于《条例草案》第 3部，第 4部和

第 8部。第三类则由香港律师会提出，载于《条例草

案》第 5部。第四类就是第 9部所包含的杂项及技术

性修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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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以 下 我 会 就 各 类 的 主 要 修 订 作 出 简 介 。 由 律

政司提出的修订当中，第 2部是关于《刑事诉讼程序

条例》和 《电视直播联系及录影纪录证据规则》。

透过这次修订，赋予法庭酌情决定权，准许指明性

罪行的申诉人可在相关法律程序中透过电视直播联

系方式作供，并可施加法庭认为在有关情况下属恰

当的条件规限，以加强对这些申诉人的保护。  
 
5 .  我 在 此 亦 非 常 多 谢 葛 佩 帆 议 员 对 性 罪 行 受 害

人的关心、支持和推动，令这修订条例亦得到跨党

派的支持。  
 

6 .  《条例草案》第 6 部修订《内地判决 (交互强

制执行 )条例》的英文文本，把当中有关内地“基层

人民法院 ”的提述所用的英文名称，由 “B a s i c  P e o p l e ’ s  

C o u r t ( s )”修改为 “P r i m a r y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 ( s )”，从而与内

地对应英文名称一致，以避免混淆相关名称的涵义。

而第 7 部则修订《法例发布条例》及《 1990 年法例

(活页版 )条例》，以便更有效率进行法例编订和编辑

修订的工作。  
 

7 .  至于由司法机构政务长提出的修订建议，重点

如下 :  
 

(1 )《条例草案》第 3部是厘清高等法院、区域

法 院 和 竞 争 事 务 审 裁 处 各 职 级 的 暂 委 司 法 常

务 官 的 权 力 。 透 过 该 等 修 订 ， 这 些 法 院 及 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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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处 的 暂 委 司 法 常 务 官 获 赋 予 相 应 职 级 的 司

法 常 务 官 所 持 的 相 同 司 法 管 辖 权 及 权 力 将 会

更清晰。  
 

(2 )《条例草案》第 4部和第 8部都是修订《区

域法院条例》。第 4部的修订订明区域法院规

则委员会中将有律政司司长的代表，而第 8部
的修订旨在使“只涉讼费的法律程序 ”中讼费

申 索 数 额 的 司 法 管 辖 权 限 ， 可 藉 立 法 会 决 议

修 订 。 这 两 项 修 订 均 旨 在 令 有 关 做 法 与 其 他

类似安排一致。  
 

8 .  《条例草案》第 5部是因应香港律师会的建议，

厘清计算申请人在香港获认许为律师的居住期间的

参考点。经修订后，该参考点会由申请人获认许为

律师的日期改为其符合资格获认许为律师的证明书

申请表上的日期。换言之，申请人必须在紧接申请

表上的日期之前，已在香港居住至少 3个月。  
 
9 .  最后一类的修订建议载在第 9部，对多项法例

条文作出杂项及技术性的修订，令条文更完善。  
 
10 .  稍 后 ， 我 会 在 全 体 委 员 会 审 议 阶 段 动 议 一 项

修正案以修订条例草案第 1(2)及 (4)条。我们在 2018
年 2月 14日 以 书 面 形 式 通 知 及 咨 询 法 案 委 员 会 有 关

修订。我们得知没有委员提出反对这个修正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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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条 例 草 案 第 1(4) 条 订 明 ， 第 9 部 第 52 分 部 自

2017年 12月 15日起实施。该分部修订《机场管理局

附例》 (第 483章，附属法例 A)附表 2第 V部的第 12及
13条。该等修订属相应修订，是相应 2017年第 63号
法律公告 (即《 2017 年道路交通  (交通管制 )  (修订 )
规例》 )  对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规例》 (第 374章，

附属法例 G)第 52条的修订而作出的。 2017年第 63号
法律公告自 2017年 12月 15日起实施，条例草案第 1(4)
条所订的生效日期本意是配合该法律公告的实施日

期。  
 
12 .  原订生效日期现已过去，而条例草案第 9部第

52分部不拟具有追溯效力，因此本司建议修订条例

草案第 1(2)及 (4 )条，使第 9部第 52分部于《 2018年成

文法 (杂项规定 )  条例》在宪报刊登当日起实施。  
 
结语  
 
13 .  主 席 ， 我 多 谢 刚 才 两 位 议 员 的 发 言 ， 我 作 简

单回应，尤其是葛议员提到的一些要点。刚才葛议

员提到有关性罪行的证人有否一些特别通道等。司

法机构于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向各持分者包括律政司，

发出一些修订实务指示，容许性罪行案件的证人和

其他容易受伤害的证人，在法院作供时可得到更好

的保护。该修订的实务指示，在提交法院的每一宗

的性罪行案件中，考虑是否需要使用特别通道或由

支援者陪同，这将会成为常规的程序。我们亦会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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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议员提到的其他意见向司法机构转述。至于周议

员所提到传闻证供修正的相关程序，我们已经在密

切跟进，我们会在适当时间呈交立法会。  
 
14 .  主 席 ， 我 谨 此 陈 辞 ， 恳 请 各 位 议 员 支 持 通 过

二读《 2017 年成文法 (杂项规定 )条例草案》，以及

我稍后动议的修正案。  
 
15 .  多谢主席。  
 
 
 


